
龚汝富：中国古代商人的善德观与慈善事业

一

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小农经济生产力落后，

无 法 承 载 人 口 、 战 争 与 自 然 灾 害 压 力 的 短 缺 经 济 形 态

下，统治阶级奉为经国治世的一贯基调。尤其在早期封

建 社 会 ， 安 土 重 迁 、 戮 力 耕 织 是 良 民 善 士 的 标 准 。 相

反，游离末业，不务粟帛生产的商业行为受到厉禁，如

《管子·治国》中便反复强调， “凡为国之急者，必先禁

末作巧文，末作巧文禁则民无所游食”。商鞅变法奖励

耕战，重农抑商，致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征讨南方百

越，戍卒首选的对象是赘婿、商人与罪犯。汉初商人不

能衣锦绣，只能穿粗布，其子弟不得为官，是与 “良家

子”不同的受歧视的另类。汉武帝实行算缗、告缗，也

是 历 史 上 最 典 型 的 征 商 政 策 ， 商 人 的 财 富 负 税 倍 于 平

民，致使中产以上大都破产殆尽。可见早期的商业被视

为末业，其重要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尚未充分展现

出来，因而商人的地位低卑也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商业的

形成毕竟代表着更高的产业形态，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使

区域经济走出短缺状态，并随着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

城 市 的 逐 步 形 成 ， 活 跃 市 场 的 商 业 与 商 人 也 便 呼 之 欲

出。其作用与地位也会有相应的变化。汉景帝时晁错在

《论贵粟疏》中便抱怨 “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

尊农夫 ， 农 夫 已 贫 贱 矣 ， 故 俗 之 所 贵 ， 主 之 所 贱 也 ”。

晁错当然不明白法律所规定的地位只是在国家政治框架

中的名誉地位，其现实情况往往与此刚好相反。而在这

个问题上，尔后的司马迁在 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便独具

慧眼，指出 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

不如倚市门”。道出了产业结构之间的层次性和相应的

利润差异，注意到了商业和商人不争的优势与地位。但

司马迁的睿智先觉并没有改变统治阶级的偏见，即使后

来 商 业 的 发 展 已 引 起 了 人 们 对 它 的 重 要 性 进 行 重 新 审

视，但人们很快又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：即互通有无的

商业是不可或缺的，可是舍本逐末的商人仍被视为势利

小人。如晋代傅玄 《傅子·检商贾篇》就讲得非常明白：

“夫商贾者，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，通有无而壹四

海之财，其人可甚贱，而其业不可废”。把产业与从业

人员的重要性截然分开，商人仍被士大夫所统帅的主流

社会歧视。唐代白居易 《琵琶行》在同情歌妓琵琶女的

不幸遭遇时，尤对其嫁给商人颇为惋惜，因为 “商人重

利轻别离”，生离死别人情至重，情义攸关，可商人却

重 利 轻 义 ， 这 可 以 说 是 当 时 士 庶 对 商 人 品 格 的 普 遍 评

价。以至到北宋王安石变法，实行青苗、市易等法，范

纯仁责之为 “尚法贪财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孟轲”。并

目之为嗜利如商并与商人争利的小人，全然不像见义忘

利的士大夫君子。

但是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到明清时期商业与商

人 的 社 会 地 位 得 到 很 大 改 善 并 受 到 了 全 社 会 的 广 泛 关

注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时便谈到 “朕有天下，

务俾农尽力于畎亩，士笃守仁义，商以通有无，工技专

于艺业”。!在朱元璋 “商贾之士皆人民”的看法中，士

农工商 “四民皆本”论隐隐约约得到了认同。后来张居

正则从农业与商业相互依存互惠的关系中看到发展商业

的极端重要性 “商贾有无，农力本穑。商不得通有无以

利农，则农病；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，则商病，故商农

之势常若权衡然。⋯⋯故余以为，欲物力不屈，则莫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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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，欲民不困，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

而利农”。!由张居正主持实施的 “一条鞭法”实际上就

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需要，并为农业生产的

商品化开辟了道路。而胡宥 《崇邑蔡候去思亭记》则在

深刻分析了传统的重本抑末、崇士贱商的政策倾向与价

值观念后，从社会分工协作的角度认为，将商排列在四

民 之 末 的 形 势 已 到 了 非 改 不 行 的 地 步 ： “四 民 固 最 次

商，此在古代物鲜而用简则然；世日降而民日众，风日

开而用日繁，必有无相通，而民用有所资，匪商能坐致

乎？”没有商业联系生产与消费，社会生活几乎不可想

象。王源 《平书订·财用第七》则直指 “假令天下有农

而无商，尚可以为国乎？”商业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了。

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便高举重商旗帜，要求政

府减少征商杂税，发展民间资本。清代雍正皇帝说得更

透彻： “天地生财，原以济生民之用，贵乎流通于宇宙

之间。故出之于此，得之于彼，流通转移，各自其益”。

"即商业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迫切性越来越为人们所关

注。与此同时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有目共睹的，

一反过去才子佳人的文学主题，明清市民社会的文学作

品，开始把商人 （尤其是那些盐茶富商）作为主人公加

以描绘，商人的生活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，人们对商人

和他们的世界了解更加全面，商人也由社会的另类而被

逐 渐 接 纳 到 主 流 社 会 中 ， 商 人 的 经 营 理 念 再 也 不 能 用

“无商不奸”一言以蔽之了。人们开始体会到商业社会

的商人有着主流社会士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： “夫商

与 士 异 术 而 同 心 ， 故 善 商 者 ， 处 货 财 之 场 而 修 高 明 之

行，是故虽利而不污”。#

二

明清社会，商人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进入到社会的

主流阶层，一来得益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凸显了

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极端重要性，也为商人社

会地位的上升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；二来也有其致富

成功后乐输善举、贡献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，他们将

士庶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纳入到自己的经商活动中，形

成颇具中国特色的商德商铭，尤其是善德观，被奉为治

家经商的圭臬。安徽歙县通德乡呈坎罗氏家族是一个世

代不乏大儒钜商的世家，其 《重修家谱叙》中即反复叮

咛子孙后代： “《易》曰： 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’。吾

族 子 孙 蕃 衍 ， 历 年 滋 远 ， 无 非 祖 宗 积 善 余 庆 也 。 后 之

人 ， 谨 勿 亏 孝 敬 之 行 ， 以 伤 蠹 此 善 根 ； 谨 勿 贼 骨 肉 之

恩，以湮塞此善源；谨勿怀奸饰诈犯义侵礼，以断丧此

善根基”。甚至在 《宗谱旧序》中声言 “家传世守，惟

以一 ‘善’字为箴规”。这可以说是既儒又商，即儒商

的典范，其世守的善德观带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善德观的

核心是不以利害义，即不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损害为人

处世的基本道德准则，经商成功的前提与做人的诚信道

义相为表里。 “散财种德”、 “市义以归”是我国传统

商人立身宏业之本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做恶事遭报应，这

无论在明清小说、笔记、故事，抑或家谱族训中都不乏

典型事例。如果对照我们今天日益忧虑的商德颓废，古

代商人的善德观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主要内容，值得后

人重新审视：

一、忠实诚信，相互信赖。!"#$年美国传教士何天

爵 （%&’(&)*+ ,-+./+0 !"112!#!3） 把 自 己 在 中 国 传 教

与 生 活 近 三 十 年 的 经 历 写 成 《真 正 的 中 国 佬 》 一 书 出

版，其中有一节 《中国商人及其生意经》是专门谈到中

国传统商人的商德商经： “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良好商

业信誉的重要性，因此总是时时处处严肃认真维护它，

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最近公正评论的那样： ‘中国商人赢

得了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的敬重’”。诚实信用首

先要求交易产品合格，勿以劣充优，蒙骗对方。如清代

南 昌 商 人 姚 武 “贸 药 山 东 ， 尝 购 厚 朴 百 余 斤 ， 既 知 其

赝，悉焚之。曰： ‘吾宁亏资，病者性命所系，不以误

人也’”。这与今天造假酒、假药者比，善恶自见！其次

是交易安全，双方可信赖依托，不因情势的变更而干没

其财。喻荣珩 “好善而尚义，贸药山东，与曹郡守善，

守被劾去，以数万金寄其肆，后十余年旧仆随其子始来

取，如数归之，封钥如故”；雷可权 “尝与黄文魁同贾

二年，文魁病故，可权经理其丧。岁赡其孤，且延师教

之 ， 比 长 ， 仍 给 二 百 金 为 生 计 。 有 徽 商 朱 衣 远 服 贾 饶

州，回家时存金于可权处，逾年朱没而家人不知也，可

权访其子，归之”。$商人缺乏诚信，彼此狐疑，在本已

十分落后的交通信息条件下，必然大大增加交易成本，

害人终害己。清代山右票商片言重诺千金，诚信广召天

下，果如今日欺诈之风，票商何有昔日之辉煌！对于民

间赊销，本来是我国传统商业营销的重要方式，时至今

日，货易销款难收，不也是诚信陡落的结果么？

二、爱恤公道，不趁人之危。中国古代族谱家训中

普遍强调对于他人处在危急中时典卖产业，应抱同情体

恤之心，不可减价勒买，贻人怨望。这也是我国古代商

人 善 德 观 的 重 要 内 容 。 如 清 代 上 饶 汪 焜 “贸 易 起 家 。

⋯⋯岁饥，诸米商多昂其价以取利，文腾 （焜字）私谓

其子曰：岁饥不克赈，由于力绵情可恕也，若昂其价以

取赢，纵不予责，于心独无愧乎！”价格公道当然也包

括在非常时期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价格畸偏的情况下，能

以公正之心、正当之利善待消费者。趁人之危是要遭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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谴的，也为儒商所不齿。如弋阳庠生毛宇文承父毛士鹏

之志经商， “克承父训，为善一如父在时，有称贷者不

追取，徽商某欠银二百两，议将鬻妻以偿，宇文止之，

焚其券”!。

三、互相帮助，急人所急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同

业之间采取各种相互倾轧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是商界的通

病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国明清时期的商界通过同业

公会 （行会）制定行规章程的形式，将许多封建家训族

谱中的伦理准则复制过来。例如代主人帮贸， “不得私

钻生意”，据为己有；或有不法，除公行处罚外，不许

再行帮贸；不许私自冒涨和减价售利等等。这种行规店

议虽然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，抑制了我国古代商业迈向

近现代商业发展的步伐，但它始终关注着锻炼形成商人

公平正义的商德，尤其在规避同业倾轧的弊病上，努力

树立互相周恤、急人所急的高尚德行。如清代鄱阳商人

徐正伦 “性豪迈，散财以济人⋯⋯晚年北燕南闽驰驱数

千里，任人事如己事”。"永新商人刘文潭 “通财豁息，

自急急人，常破产以全义举”。#南昌商人江灏 “业盐，

邻肆短盐课千金，窘欲自缢，灏代偿之，其人获生全而

灏业中落”。从徽州歙县迁居南昌的许世奇， “亲故之

在江西及自歙来者，必为计划，不令失所”。$

四、恤生救死，重义轻财。商业风险比农业要大得

多，商人贸易千里之外，除破产损财外，其生老病死的

风险也是常常不可逆料的，规避这些生存风险主要依赖

于商人之间的一种道义扶持。明清商业会馆的一个重要

职能就是为那些旅居异地贸易经商的同乡或同业提供失

业、生病甚至丧葬方面的帮助。如清代同治十三年苏州

府吴、长、元三县 《保护麻油业聚善堂善举碑》中就提

出了对那些 “贫苦孑身，年迈力衰，有病无力，谋糊又

乏栖止”的伙计要 “老病给药，病故给棺，领埋给费”。

%清代光绪八年吴县 《保护布业经义公所善举碑》鉴于

“同业伙友无力居多，或年老失业，贫病难堪，倘遇病

故，棺殓无着，或故后孤寡无依，衣食难周”等困难，

除给治病、丧葬等费外，还有 “月贴孤寡”之费， “有

子贴到其子二十岁成立为止，无子者终世为止”。!"# 又

如南昌商人刘绍龙 “贾于四川，江西人客死者，向无厝

葬地，绍龙倡购义 ，自后旅瘗安焉”!$#。

可见，商人的善德观并不一定要体现在轰轰烈烈的

豪迈壮举上面，它根植于平凡的现实生活中，是商人可

望也可及的基本职业道德。

三

商人的善举在上引善德事例中就已有充分的体现。

如果说商人个体的善德义举所展现的是商人之间在职业

道德层面上的表现，那末，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商人慷慨

捐输的善举、善业已向全社会表达了商人整体存在的重

要社会价值，以及他们同样应当受到社会尊重的有力证

明。中国古代的善举在此前主要有三种渠道：一种是政

府行为，即政府给社会弱势层次的成员提供最低社会保

障 。 如 《周 礼 》 中 讲 的 “荒 政 十 二 策 ” 即 是 政 府 的 善

举，后来历代政府都在常平仓或义仓的项目下主持一些

社 会 救 济 与 抚 恤 事 业 ， 如 养 济 院 、 慈 幼 局 和 漏 泽 园 等

等。第二种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，由寺院举办的悲田院

和医院 （我国最早的义诊所），对社会承担了一些救助

贫 弱 危 病 者 的 善 事 ； 第 三 种 是 分 散 在 各 个 家 族 中 的 祭

田、族田、婚田、义庄、义田、义塾、贡士庄等等，自

北宋范仲淹创置义田以来，名目繁多的族内社会救济的

保障方式实际上分解了许多社会成员的社保风险，在一

定意义上说，缓解了封建社会后期的阶级矛盾。随着商

品经济发展和商人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商人开始自

觉地加入到了捐助社会慈善事业的队伍中，并且扮演了

极为重要的角色。他们有的是通过以上三种渠道报效社

会，有的则独立地开展慈善事业建设，其范围主要包括

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 、 公 益 事 业 。 民 谚 常 道 ： “修 桥 补 路 ， 尽 是 善

事”。古代没有大型的公共设施，公益事往往就是从修

桥补路和巩固水利堤堰之类的小事做起，但事虽小而不

失其善端。明代新昌 （今江西宜丰）纸商刘亦庄 “一日

自 吴 城 回 里 ， 舟 过 府 城 ， 值 修 仁 济 石 桥 。 ⋯⋯ 即 出 囊

中三百金付之，阅日再送三百金”。!%# 清代婺源商人余

源开 “支祠毁坏，捐金营葺。文社废弛，输田振兴。里

东石岭欹仄难行，独力修平，并置租煮茗济渴。他如创

义祭，建石桥及考棚、 城 垣 ， 均 输 助 襄 成 ”。!&# 支 祠 、

文 社 既 是 封 建 社 会 重 要 的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和 文 化 教 育 阵

地，也是族人与村民议事集会的主要场所，在封建社会

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教化功能。而弋阳商人方清则 “修辑

生平乐行善事，凡有功世教书，不惜重资刊行”。!’# 刊

行有功世教书籍，化民成俗，保一方平安，也是功德无

量的善事。

二、教育事业。中国商人是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

的， 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在清代开创 “捐纳”

得官之前，光宗耀祖的仕宦正途只有科举应试。商人为

了 取 得 官 府 的 支 持 与 保 护 ， 往 往 不 惜 本 钱 打 通 衙 门 关

节，寻找官商合一的政治保护伞。明清小说中把徽商描

绘成斤斤计较，几乎不近人情， “惟有乌纱帽、红绣鞋

不争”，即在巴结官宦与纳姬为妾上面颇为慷慨，二者

又常常兼而有之。而巴结官宦却有两条途径：一是直接

龚汝富：中国古代商人的善德观与慈善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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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贿 巴 结 。 如 明 末 凌 蒙 初 《二 刻 拍 案 惊 奇 》 中 有 一 节

《韩侍郎婢作夫人，顾提控掾居郎署》，讲一徽商买妾江

爱娘，梦中获悉 “此乃二品夫人，非凡人之配，不可造

次胡行”，徽商意识到奇货可居，便待以父女亲情，后

来厚妆奁重彩礼嫁给韩侍郎为妾，终于博得了官府的姻

亲关顾。二是潜心培育子弟进入仕途，成为自己的代言

人。徽商和其他商人深悉仅靠临事求官行贿不是长久之

计，只有戮力培养子弟亲信笃学科举，才是寻找靠山的

最有力保障。所以，他们对家乡士子科举大力扶持与资

助：一是利用充裕的资财，兴办各种文社、文会，为士

子考前研讨、切磋制艺提供条件，如清代婺源商人孙洪

“兴文社，给送卷资，所费不少数百金”；!"# 潘重昕

“乡有文会，日就衰靡，昕助膏火，办课卷，按月朔率

行之”。!$# 二是慷慨捐资士子科举旅费，为他们应考提

供充分的经济保障。婺源商人汪国柱鉴于 “本邑士子乡

试 艰 于 资 斧 ， 捐 银 五 千 二 百 有 奇 ， 呈 请 申 详 ， 定 立 规

条，存 典 生 息 ， 以 为 试 资 ”。 商 人 徐 进 获 悉 此 善 举 后 ，

“亦乐输五千以继其善 ”。!%# 另 外 还 积 极 捐 建 考 棚 、 试

馆 、 会 馆 等 教 育 设 施 ， 为 应 试 士 子 提 供 舒 适 的 应 试 环

境，使他们在外应试享受到 “宾至如归”的亲切乡情。

如婺源商绅同治年间在南京便购地买房捐建 “金陵婺源

试馆”!&#。

三、慈善救济。商人的慈善救济是明清社会保障的

重要环节，自然也蕴涵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丰富内容。它

们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：首先是建立以义庄为基础的

宗族生活与互助互济。如苏州由官商共建的丁氏济阳义

庄，其 《条规》中对于族中困难情况不同者，规定了不

同 程 度 的 抚 恤 标 准 ： （!） “贫 老 无 依 ， 不 能 自 养 者 ，

无论男女，自五十一岁为始”。 （"） “族之贫乏无依，

三十岁以内苦志守节者”。 （#） “族之贫乏幼孤男女”。

（$） “族之贫乏废疾，无人养恤者”。 （%） “间或势处

极 贫 ， 因 病 失 业 ， 人 尚 安 分 ， 子 女 多 而 命 运 不 济 ”。

（&） “族 中 病 故 无 力 成 殓 者 ”。 （’） “族 中 无 力 婚 嫁

者”。 （(） “族中生育，极贫苦之家”。’(# 其次是建立

行业内部的社会保障系统。如前引苏州 《布业经义公所

善举碑》所议定的同业伙友之间互助救济，实是与家族

血缘保障系统不同的另一个保障体系，即以业缘为纽带

的 社 会 保 障 。 乾 隆 年 间 江 西 商 人 在 佛 山 建 立 的 江 西 义

庄，是个商人共建的保障体系，尤其对于流寓南粤江西

商人，有病者给予医治，无法经营生计者给旅费遣返故

里，死亡无以归葬者葬义阡；归葬者给亲属六两丧葬银

和运棺费。’)# 另外是超越血缘、业缘关系而建立的社区

保障系统。即由商人捐建的集社会公益事业和生、老、

病、死救助，明清时各地商捐会馆的建立，虽然有商人

贸易便利上的考虑，但往往超越了业缘关系，给旅外流

寓和士子官宦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和感情上的慰藉，也

是 善 中 之 善 。 如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苏 州 《倡 修 江 西 会 馆 碑

记》就道明了建会馆本着 “休戚相关，缓急可恃，无去

国怀乡之悲”的宗旨，惠商也惠士宦平民。’*# 又如南昌

商 人 周 常 郎 “业 于 景 德 镇 ， ⋯⋯ 捐 店 屋 于 养 济 堂 以 助

费，”其慈善也广泽于一般平民百姓。张兆桐、兆樟兄

弟在道光二十八年灾荒中，乡民无以为生计，他们 “自

江运棉花来贷之纺织，族中数百户遂无一失所者，后岁

熟仅收本价，族人祀其兄弟”。这虽是族内周济，却仍

不失其为公益事业之本旨’+#。

纵上所述，我国古代商人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

生后，一直在争取公正平等的待遇，并为此努力不懈。

他们将士庶普遍认同与遵守的传统道德，尤其是积善种

德的观念，移植到自己的商贸行为中，形成了颇具中国

特色的善德观。而在这种善德观支配下，他们积极参与

各项社会慈善活动，从而向世人展示了商人在主流社会

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在社会进步与造福民众的

历史进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注释：

!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七。

"明·张居正 《张文忠公文集》卷八 《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

序》。

#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六十二。

$明·李 梦 阳 《空 同 先 生 文 集 》 卷 四 十 四 《明 故 王 文 显 墓 志

铭》。

%&!*#’+#民国 《南昌县志》卷四十一 《人物·善行》。

’!,#同治 《广信府志》卷九 《人物·义行》。

(同治 《饶州府志》卷二十三 《人物志·义举》。

)同治 《永新县志》卷十八 《人物志·善行》。

*!)#’(#王国平 唐力行 《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》 苏州大

学出版社!))(年版，第")%页、#*!++#*"页、"%(页。

!+#同治 《瑞州府志》卷十五 《人物·懿行》。

!-#!"#光绪 《婺源县志》卷三十五 《人物·义行》。

!$#光绪 《婺源县志》卷三十八 《人物·质行》。

!%#道光 《徽州府志》卷十二 《人物志·义行》。

!&#民国 《重修婺源志》卷六 《建置·学校》。

’)# 《旅粤江西义庄条规》江西省图书馆藏 道光五年刊本。

’*# 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》江苏人民出版社!)(!年版， 第

#"%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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